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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厅关于转发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(环办〔2007〕103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环境保护局（厅），总局机关各部门，各直属单位，各

派出机构： 近年来，非法集资在我国重新抬头，并向多领域

和职业化发展，有些不法分子打着“支持生态环境保护”、

“倡导绿色、健康消费”和开展宣传活动的旗号违法集资，

损害了环保的公益形象和声誉。 为有效遏制非法集资活动，

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揭露非法集资给社会和

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，要求各级各地政府切实担负起依法惩

处非法集资活动的责任。现将《通知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本部门工作实际认真学习，并做好以下工作： 一、深入学习

贯彻《通知》精神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务院的部署和要

求上来，统一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

会的大局上来，充分认识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性，自觉维护

环保的声誉和形象。 二、加强领导，严肃法纪。要对本部门

是否存在假借环保公益名义进行非法集资活动进行一次全面

清查。严禁以新闻报道、书刊出版、社会表彰、教育培训、

论坛以及开展各类宣传活动为名非法募集资金。对清查中发

现的问题要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并依法追究非法集资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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